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4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50080703號
訴願人：許維文   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城里恆吉巷88弄7號

訴願人：林文婷   址：同上

訴願人：許琳     址：同上

訴願人：許育宣   址：同上 

訴願人：許正宇   址：同上 

訴願人：許正宗   址：同上

訴願人：許正寶   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12月28日仁鄉土
農字第1040024513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一、緣仁愛鄉瑞岩段37地號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其所有權3分之1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3分之1為許維文所有；另3分之1為林文婷、許正宇、許正宗、許正寶、許琳、許育宣所有（許維明之繼承人）。訴願人於102年7月10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耕作權期間屆滿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原處分機關於同年10月2日會同林文婷現場勘查指界地上物為梨及短期蔬菜，訴願人全體並自行切結無私下買賣轉讓行為，案經102年10月份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呈送本府，經本府以102年12月26日府授原產字第20254112號函同意移轉所有權，併檢送所有權移轉囑託登記書、審查清冊等相關資料請原處分機關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及其相關授權規定辦理地籍資訊系統電腦檔異動作業，原處分機關遂將上開資料以103年1月2日仁鄉土管字第020025538號函送埔里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訴願人取得所有權後因他人檢舉濫墾濫伐並指訴系爭土地於耕作權期間屆滿前已私下轉租訴外人柯木貴並簽訂合約書，原處分機關查明後認定違反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遂以104年12月28日仁鄉土農字第1040024513號函訴願人撤銷其103年1月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25538號函，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有關農業事項，中央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本辦法之執行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第17條規定：「依本辦法取得之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5年，經查明屬實者，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會同耕作人或地上權人，向當地登記間申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5點規定：「原住民於設定耕作權、地上權登記滿五年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案件，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後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本要點主辦機關為本會；協辦機關為內政部；執行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並督導各鄉（鎮、市、區）公所、地政事務所辦理。鄉（鎮、市、區）公所、地政事務所之分工如下：（一）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有關審核土地權利、編製清冊等工作。（二）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第6點第6款規定：「作業程序：…（六）核定移轉：1.鄉（鎮、市、區）公所依據申請登記案，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申請及審查清冊（格式如附式五）內分項敘明，承辦人應簽請鄉（鎮、市、區）長定期召開鄉（鎮、市、區）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三份（格式如附式六）連同審查會紀錄、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陳報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定。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應以囑託書（格式如附式七），附具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二份、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囑託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項權利塗銷登記，並同時通知該管鄉（鎮、市、區）公所。3.地政事務所辦畢登記後，應通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將土地所有權狀列冊送由鄉（鎮、市、區）公所轉交土地所有權人執管。4.鄉（鎮、市、區）公所接到辦畢登記之區段順序登記簿影本後，應即辦理地籍管理資訊系統異動。」
二、查本件訴願所不服之104年12月28日仁鄉土農字第10400245
13號函內容略為：「主旨：有關本鄉瑞岩段37地號（面積2/3）原住民保留地撤銷所有權移轉之行政處分1案，復如說明…說明 二、旨案土地原他項權利人許維文（權利範圍1/3）及林文婷、…等7人，該筆土地取得所有權後疑濫墾濫伐遭人檢舉，並提供相關買賣轉讓之合約書指許維文及許維明（歿）於耕作權期間屆滿前已將土地私下轉租於柯木貴並簽訂合約書，違反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本所依行政程序法第111、113、117、118、119條規定撤銷本鄉103年1月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25538號函行政處分，…。」詳究該函意旨所欲撤銷為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案件，惟依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5點、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點第3點、第6點規定可知，原住民於設定耕作權登記滿5年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案，其程序係由公所對應查填事項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於申請及審查清冊內分項敘明簽請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無訛後，編造土地所有權移轉清冊、同審查會紀錄、審查結果清冊、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土地所有權狀，陳報本府核定，系爭土地業經公所初審認符合相關要件後呈由本府核定准予登記，其所有權登記之主管機關非公所，且依上開法令並無授權規定，從而公所尚無權就所有權登記事件為撤銷之決定，縱函知訴願人撤銷本件所有權移轉登記案，亦屬無權限機關之行政行為。參酌法務部99年1月26日法律字第0980049920號函釋意旨：「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及第7款分別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所謂『缺乏事務權限』，係指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機關就事件全然欠缺行政管轄權限。基於行政機關體制之複雜性及管轄權錯誤識別之困難性，及其立法意旨，為確保行政機能有效運作，維護法之安定並保障人民之信賴，當係指行政處分之瑕疵已達同條第7 款所規定重大而明顯之程度，諸如違反權力分立或職權分配之情形而言。至所謂重大明顯瑕疵，則指該瑕疵為任何人一望即知者；故而，行政處分如係由上開第 6款所定情形以外之其他無管轄權之行政機關作成，因而違法，若該瑕疵並非任何人所一望即知，即非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所稱有重大明顯瑕疵之無效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76號及95年判字第1441 號判決參照）。」本件原處分機關雖不具備撤銷系爭土地所有權之事務管轄權限，然其瑕疵並非已達重大明顯之程度，該行政處分並非無效，而係有效得撤銷，爰將原處分撤銷，本件應由原處分機關釐清訴願人就系爭土地相關爭議後，報請本府辦理，以符法制。
三、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5年4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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